
政院通過「電子簽章法」修正草案增進電子簽章普及運用 

 

日期：113-02-29 資料來源：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 

 

為推動電子簽章普及運用  達成智慧政府和數位轉型之政策

目標  塑造更有利多元電子簽章發展之法制環境  暢通國內  

外企業之交流往來  行政院會今  29）日通過數位發展部所

擬具的「電子簽章法」修正草案 並函請立法院審議。 

 

因應數位時代之經濟活動及社會發展  此次修法包含六大方

向 。第一  明定電子文件  電子簽章與實體文件  實體簽章

具同等功能  不得僅因其電子形式而否認其法律效力 。第二  

明定數位簽章為電子簽章的一種類型  使電子簽章與數位簽

章關係明確化 。第三  區別電子簽章之法律效力強度  明定

具備經政府許可憑證機構所簽發憑證之數位簽章  具有 「推

定」為本人親自簽名或蓋章之效力 。第四  兼顧數位化需求

與數位包容  明定應於採用電子形式之前  以客觀上對行為

相對人合理之方式 給予其反對之機會；相對人未反對者 

推定同意採用電子形式 。第五  為提升智慧政府對電子文件  

電子簽章之應用  刪除現行條文中 「行政機關得公告排除本



法之適用」部分  並設定落日條款 。第六  增列主管機關許

可外國憑證機構前之考量原則  於具備安全條件相當之前提

下  除國際互惠之外  亦包括合乎國際技術標準的技術對接

合作。 

 

現今國內資通訊及網路技術發達  國民生活與工作型態轉變  

電子簽章的應用場景不限於交易  且國內  外業者也陸續推

出各種創新的電子文件及電子簽章解決方案 。本次修法將有

助於社會大眾依應用需求  選用不同法律效力強度的電子簽

章  增進電子簽章普及運用  讓電子簽章充分發揮提升效率  

減少成本 確保交易安全及減少環境負擔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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